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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会公私关系之争

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会公私关系之争

朱劲涵

[摘要]工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党内各级干部从

自身工作实际出发，对工会处理公营企业内部的公私关系产生分歧。其中，工会与工人群众关系、工

会与行政关系、工会中心工作、工作方法等问题是争议焦点。虽同为党内干部，但工会干部与中央领

导干部，基于各自的站位，对同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工会干部，强调工会为

工人日常利益说话，即强调公私间存在差异；以李富春为代表的中央干部，强调生产应作为工会的中

心工作，即强调公私一致。对此，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以统一思想，改进工作。这

一时期的争论探讨，既从理论层面理顺了工会工作中的重要关系，又从实践层面为各生产机构组织工

人阶级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保障。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会在理论方面的探讨过程，

实质是中共对工会工作的认识推进与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对党内干部开展思想教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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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中共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自然需要依靠

工人阶级的支持。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工作是中共城市工作的中心工作之一。1949年

至1951年，中共党内围绕工会的立场、任务、工作方针等议题有过理论探讨。近年学界多从历史

过程、思想资源等角度研究工会争论①，但对于作为这一时期工会争论中理论核心的公私关系，

尚未进行深入讨论。本文按照论争的时间线索，把当时的论争放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围绕着

论争的源起及论争发生的时代背景、核心问题，紧扣历史文本，仔细分析各方观点及其微妙的异

同点，同时，考察各方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以更好理解各自观点的差异。

一、发起：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公私兼顾问题

1948 年 8 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这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作准备的一次大

会。距 1929 年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中间间隔了整整 19 年。为了充分准备这次会议，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 4 月底在西柏坡接见赴会的部分代表。刘少奇指出，干部们对工运工作

的认识是“模糊的”，“现在的工运，有新的情况，有新的问题，颉伯送来许多问题，证明大家对

于工会工作是模糊的，对于工厂的管理，有许多盲目性”②。那么，新形势下的工运工作有什么

① 相关研究主要有王永玺：《浅析新中国成立前后李立三、赖若愚工会理论的同和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1994年第6期）；游正林：《60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林蕴辉：《赖若愚缘何重蹈李

立三的覆辙》，载林蕴晖：《国史札记 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201～213页；佘君、高正礼：《20世纪50年代工会

问题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

② 刘少奇：《对赴哈参加六次劳大代表的指示（摘录）》（1948年4月28日），李桂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

（1948—1988）》，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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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刘少奇直言，工人运动不同以往，“管理工厂的工作，也是工人的工作，也是工会的工作，

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不要一提到工运，便说增加工资”①。这就表明，中共高层已充分意识

到，在新政权下党与工人、工会的关系要发生质的变化。在此之下，“工人运动”的内容也要随

之发生转变，不应该再是革命时期的斗争敌对形式，而是要拧成一股力量，积极投入生产，开展

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工运工作成为中共干部必须学习的内容之一。领导干部急需调整认

知，摆正新政权下工会在全新的工厂体制内的位置，即工会与党组织、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

工人的关系以及工会的职责，并明白工人工作和工运工作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就明确新政权下的工运工作要遵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针。1947

年12月，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明确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

两利”这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1948 年 2 月 7 日，新华社发表“二七”社论，强调：“解

放区职工运动的方针，应当严格的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②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审阅这篇社论稿做了几处修改：一是把原题《解

放区职工运动的方向》改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原题限定于解

放区，但毛泽东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把握，将其修改为“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即可用于全国

范围，以作为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新政权的工运路线。二是在论述工人劳动态度的部分，强调工人

应吃苦多劳，末了加上：“其他劳动条件亦不可定得太高，不可违背经济情况所许可的限度，不

可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的“左” 

倾冒险主义，是指过高的工人劳动条件。三是增加社论最后一段。从用词来看，毛泽东加上的这

段更为严肃且严厉，指向了党员和干部的工作问题，称：“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

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

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

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③毛泽东认为工运工作的干部不

了解中央的路线，甚至已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从中也可以看到，工运工作要避免片面追求

工人利益，这是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路线，而且，中共领导层对于当时职工运动的方向偏差以及

问题的严重性已有清醒认识。

中共高层之所以屡次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方针，其实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在城市接管中工人有一些过高诉求、干部对工运工作认知偏差，

不利于城市工作的开展。如毛泽东批评的“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不能稍微看远一点”，所

指的是哈尔滨等地曾犯的错误。1948年2月，哈尔滨市总工会副主席常景林在哈尔滨市工运会议

发言指出，为了建设一个“新哈尔滨”④，哈尔滨曾采取分红政策。分红政策以利润分红为主、

工资为副，试图以此“捆住工人不走”⑤。该政策首先在哈尔滨的私营工商业中实行，工人的劳

动热情明显提高，老巴夺烟厂增产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党、政府和工会干部错误判

① 刘少奇：《对赴哈参加六次劳大代表的指示（摘录）》（1948年4月28日），李桂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

（1948—1988）》，第3页。

② 《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2月8日，第1版。

③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1948年2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页。

④ 《哈尔滨市总工会常景林同志在哈市工运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2月2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

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5（1945.9—1949.9）》，工人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页。

⑤ 《哈尔滨市总工会常景林同志在哈市工运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2月2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

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5（1945.9—1949.9）》，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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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这一政策的积极性，大力推广分红运动，片面强调工人利益①。表面上看，这一政策有效地

发动了工人参加生产，实际上，实行一年半后“出了很大的毛病”：彼时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物价

不断上涨，劳资两利方针下“没红可分”；在没有红的情况下，只能分“老本”②。于是，出现了

“要分红又分不到红”的局面，导致工人斗资本家，工人向分红多的工厂看齐，助长了工人的“经

济主义”，违背了战时的工资政策。常景林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工人表现出来的“积极

都是为了分红，并非工人政治上提高了”③。推广分红制的后果是：资本家害怕清算斗争，工人

不顾发展生产这一长远利益，只顾分红收入的增加；进而造成劳资关系极度紧张、工人大批失业

等局面④。除此之外，哈尔滨在拟定劳动法时，也出现过“左”的偏向。1948 年 1 月 20 日，哈尔

滨特别市委发布《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⑤。中共中央很快关注到“暂行劳动法”，认为这一草

案没有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文件起草者对中央的历次指示“没有领会或完全置之不理”，劳动

者福利“有些是只顾片面利益并且是难于实行的，而对于和厂方合作、积极奋斗、发展生产、繁

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责任和劳动态度，则没有提到或提得很不够”⑥。

又如石家庄等地在职工运动上也曾犯过“左”倾错误。1945年10月，冀中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了“狭隘的”劳动保护法，“过高地”规定了工人工资、工人保险办法，“过于强调对工人一点一

滴的眼前利益”，而少有对发展生产、发展工业的具体指示。同时，有的工会干部在发动工人问

题上，注重提高工人工资，“狭隘地只为工人多得几斤小米，多挣几块钱，甚至多领一条毛巾去

打算”⑦。造成这些“左倾冒险主义”的原因是：工运领导和一般干部在思想上的错误，一是干部

长期从事农村工作，不了解城市工运方针的转变；二是工会干部“满足现状的近视思想”⑧。之

后，1948 年至 1949 年初的石家庄在职工运动上发生了错误偏向。接收工厂工作时，着急否定旧

的生产制度，不加区分地压低技工工资等，存在“左”的偏向。纠正“左”的错误后又发生了“右

的倾向”：干部缺乏明确依靠工人阶级思想，忽视职工运动工作；有的工厂忽视党和工会工作，

造成“党和工会没有地位”⑨。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逐渐明朗，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

在会上强调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的问题，明确工人工作正是城市工作中的重点，“必须

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至于城市斗争要依靠谁，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全

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已经确定城市

工作中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是工人阶级，党内所有干部都必须执行开展工人工作的方针。在接管城

市的同时，生产事业提高到了城市工作的中心位置。作为经济基础，城市中的工业生产，决定了

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要发展生产首先就要处理好工人的劳动条件问题与生活条件问题。

这不仅关系到工人阶级对中共的认同，更是关涉到政权的性质。当然，城市中的其他工作，如党

① 中国工运研究所编著：《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第279~280页。

② 《哈尔滨市总工会常景林同志在哈市工运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2月2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

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5（1945.9—1949.9）》，第193、199~200页。

③ 《哈尔滨市总工会常景林同志在哈市工运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2月2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

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5（1945.9—1949.9）》，第200~201页。

④ 中国工运研究所编著：《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80页。

⑤ 《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通知》，《东北日报》1948年1月27日，第2版。

⑥ 《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关于哈尔滨市劳动法的指示》（1948年2月6日），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

工人运动》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7页。

⑦ 《几年来冀中职工运动的检讨和今后的方针与任务》，《冀中导报》1948年4月6日，第2版。

⑧ 《几年来冀中职工运动的检讨和今后的方针与任务》，《冀中导报》1948年4月6日，第2版。

⑨ 《石家庄市一年来的职工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4月1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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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作、工会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宣传工作等，也要为生产建

设这一中心工作服务①。

然而，熟悉农村工作的中共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并不都能顺利适应城市工作的特点。刘少

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一方面，中共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不再以城市工人运动为工

作重心，解放战争胜利后，从农村工作重回城市工作，党的干部对工人工作生疏了许多，同工人

的联系也削弱了不少；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内部存在差异，并非所有工人都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满怀情感②。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会工作不仅需要重新调整工会与工人的关系，而且，更重

要的是工会干部如何正视自己的思想状况。第一个问题是显性的面上的工作，第二个问题是隐性

的，经常体现在第一个工作中。1949 年4 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天津考察工作，他听

取了各方面的汇报，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阐明了中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天津市委带来的干部

都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一人有过大城市工作经验”，在思想作风上存在“农村狭隘经验主义与农

民平均主义”③。工运工作上，中下级干部中普遍有“单纯改善生活的观点”，“从恩赐观点救济

出发，只着眼于改善生活，以为这样才算站稳了立场，而不考虑到这种作法的经济发展如何？”④

刘少奇对党内干部作出指示：“天津工作须重新配备。主要应该是工会工作与经济工作，但首先

要搞好工会工作。”⑤干部应改变过去的“农村工作方式”，采取城市工作的工作方式，即“城市

工作复杂要分工明确”⑥。工会要建立起威信，就“一定要解决工人的问题”⑦，党和政府要帮

助工会建立威信。工会建立起威信，才能团结工人，工人帮助工会，工会帮助厂方解决困难。因

此，要将“头等干部都分配到工会”⑧。

对于中共，尤其是工会与工会干部来讲，在新政权下如何领导工人，如何开展实际工作，这

可能是最为急迫的问题。因此，围绕这些问题，引发了党内干部的讨论。在这一轮讨论中，刘少

奇从城市工作的宏观层面对“公私兼顾”发表过意见，陈伯达与李立三也有过对话，二人讨论的

焦点是公营企业的地位、作用及工会工作的要点。1949 年 4 月，刘少奇对“公私兼顾”的意义作

出解释：一是工人与“厂主、雇主”的关系；二是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的关

系⑨。刘少奇认为“公私兼顾”政策适用于公营工厂、私营工厂。作为中央干部，刘少奇强调“公

私兼顾”是为了做好城市工作，指导干部如何管理城市、管理生产。《人民日报》也指出，“公私

兼顾”指的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二者都应得到发展；也指国营企业中“职工与国家的关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1428页。

② 刘少奇：《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1949年3月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421~424页。

③ 《天津市委会讨论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1949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

（内部参考），1980年版，第124页。

④ 《天津市委会讨论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1949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

（内部参考），第125页。

⑤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初次意见——在四月十八日天津市委会上》（1949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

料室：《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内部参考），第10页。

⑥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初次意见——在四月十八日天津市委会上》（1949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

料室：《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内部参考），第11页。

⑦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初次意见——在四月十八日天津市委会上》（1949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

料室：《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内部参考），第11页。

⑧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初次意见——在四月十八日天津市委会上》（1949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

料室：《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内部参考），第11页。

⑨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内部

参考），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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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职工个人利益是私，国家利益是公①。5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党组

书记的李立三对“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作了说明，主要针对的是私营工厂。为了发展生产，

要照顾长远利益，而不能片面地只考虑工人的“一时福利”，要动员“一切可能的私人资本”②。

6月12日，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阐释了公营企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性质与作用，重点是指出

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公营企业内仍然存在公与私的矛盾，“否则就谈不上要兼顾”③。李立三认

为，这种矛盾表现为工人阶级整体利益与工人阶级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

盾。当然，这些矛盾自然也会反映到工厂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上，工会作为工人群众的组织，就要

多关心“私的利益”，即工人的日常利益。这是李立三的观点，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李

立三赖若愚论工会》等文本材料的脚注、批注中都写着，“本文是李立三同志与陈伯达讨论的一

个理论问题的意见”④。不禁让人好奇的是，陈伯达的观点是什么？两人的争议点何在？遗憾的

是，笔者尽己所能，也没能找到陈伯达的文章。当然，从对话内容上猜测，陈伯达应该是认为公

营企业内不存在公私矛盾。李立三与陈伯达之间的讨论，既是对新中国成立前职工运动经验的沉

淀，也是对新政权建立后工会工作方针的探索。

二、交锋：“公私兼顾”还是公私一致？

此后，中央委员、工会负责干部、地方党委负责干部加入到讨论中，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的

干部与工会干部从各自的立场和站位出发，进行理论思考，以更好地指导各自工作的开展。对

此，中共中央居于全局把控的位置，认识与把握与其他层级的干部有何异同，认识不同之处需要

做哪些调整，这些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会讨论的产生原因和发生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涉及工会理论的第一场讨论，始于1950年7月邓子恢关于中南地区工会工作

的报告。与之对话的，是1951年4月高岗主持写的文章。在报告中，邓子恢批评当地工会脱离群

众。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邓子恢认为，这是公营工厂内行政部门与工会存在着“具体立场”的

差异导致的。此后，这份地方性工作报告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的整风文件，分发到全国工会干部手

里。由此，引发了各分局对工会工作的检讨与反思。高岗基于东北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与邓子恢

相异的观点。高岗认为，公营工厂内行政部门与工会的立场是一致的。随后，李立三、刘少奇等

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这场论争中，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是“公私关系”问题。

1949 年 10 月 31 日，邓子恢在中共武汉市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开门见山地批评华中的城市建

设方针有“重大问题”。邓子恢指出，华中地区的经济特点是商业比重远超工业比重、私营经济

远超公营经济、还未发挥起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城乡交易困难、“城市经济萧条与严重的失业现

象”等；而且，华中城市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失业问题、农民生活问题、财政困难问题、缺乏工

业发展所需的市场、原料和资金问题等。有鉴于此，邓子恢认为，限于国内生产力较为落后的现

状，工业生产“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应先发展商业，而且，当前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扶助私

① 《“公私兼顾”的意义》，《人民日报》1949年4月9日，第1版。

② 《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1949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

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5页。

③ 李立三：《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1949年6月12日），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

论工会》，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8页。

④ 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第1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

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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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本上。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资方问题，邓子恢强调，工人阶级是中共的“基本依靠”，

但“工人阶级并不是天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也不是天生要为共产党的社会依靠”，因此，要让工

人阶级成为共产党可以依靠的力量，必须维护工人利益。而当下工人“最迫切最普遍最实际的利

益”，是保证生活，不致失业。所以，邓子恢认为，华中地区当前的工作重心，“应着重于稳定

资方，争取资方，团结资方”。①由此可见，邓子恢认为，华中城市建设当前的工作重心应放在

恢复与发展商业、扶助私营经济、团结资方上。

从邓子恢的发言中，可以窥见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与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新中国成立伊

始，国家百废待兴，国民党时代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产凋敝等问题依然严峻，工

人生活比较困难。对于中共和新政权，工人无疑是拥护与支持的。当然，在一些具体的工作、生

活问题上，仍不免有一些诉求。比如，1949年年底，工会号召公营工厂工人带头减少、放弃年终

双薪②。由于年终双薪关系工人的切身生活，常州市部分工人对年终双薪的处理不满，结果由一

个工厂的罢工，演化成三个工厂的罢工③。可见，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工人阶级在政治地位上成

为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因新旧社会秩序的转换，部分工人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反而出现了落差，进

而衍生出一些不满情绪。

从1949年底到1950年6月，上述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1950年7月，中南地区召开了总工

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一年来的工会工作，尤其是工运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邓子

恢在会议报告中指出，城市由“接管时期进入管理时期”④，工人运动情况与新形势不相适应。

邓子恢认为，工会工作的“主要弱点”是“严重地脱离群众”⑤。比如，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失业工

人骚动的“严重事件”⑥。在邓子恢看来，工会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是工会工作者缺乏“阶级

立场”，没有首先解决工人阶级当前的生活困难，工作方法上存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而不是

走群众路线⑦。邓子恢在报告中强调，鉴于工会和行政的“具体立场”存在差异，所以，工会工作

者必须“完全”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且相较于工人的长远利益，必须首先解决工人的当前生活

问题⑧。

1950 年 7 月 29 日，邓子恢将这一报告发给毛泽东。7 月 30 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全

文发表该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该报告。转发的批语是刘少奇草拟的，称：“工会工作

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于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通知抬头起初是“各

① 邓子恢：《论华中城市建设新方针》（1949年10月31日），《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257页。

② 1949年12月，全国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人书》，动员工人积极认购公债，号召公营企业工人响应中财委关于年终双

薪或年奖的处理办法。见《拥护财经委员会处理年终双薪、奖金办法　全国总工会发表告工人书》，《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7

日，第2版。

③ 《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处理常州市工人因年终奖金问题罢工的指示》（1949年12月30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34页。

④ 《中共中央批转邓子恢关于中南区工会工作的报告》（1950年8月4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⑤ 《中共中央批转邓子恢关于中南区工会工作的报告》（1950年8月4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60页。

⑥ 《中共中央批转邓子恢关于中南区工会工作的报告》（1950年8月4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59页。

⑦ 邓子恢：《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

党史工运史教研室编：《建国以来工运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1957年10月）》（一），1982年版，第41~42页。

⑧ 邓子恢：《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

党史工运史教研室编：《建国以来工运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1957年10月）》（一），第4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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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但毛泽东加上了“市委区党委”①。抬头的增加，不仅说明毛泽东

希望将这个精神能直接通知到基层党委，也说明毛泽东审阅过这份报告，并认同该报告的核心观

点。8 月 4 日，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转载了邓子恢的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认为，

邓文提出的问题，是全国各地工会组织、一切工会干部都需解决的问题②。

邓子恢的报告后来之所以作为工会系统整风文件下发，其实是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干部选择了

这篇文本，以强调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当时工会系统正在开展整风运动③，因李立三不在北京，

《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许之祯提议，把邓子恢的报告作为工会的整

风文件下发。对此，许之祯表示同意④。当然，李立三之后也承认对这篇报告“情有独钟”：“当

时正感觉行政不重视工会，工会成了行政的尾巴，工会不敢说话”，“邓子恢同志的文章给工会

撑了腰，是替工会站在自己的具体立场上说话，不要当行政的尾巴，可以同行政斗争”⑤。1950

年9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邓子恢的报告。而且，编者按还指出，这篇文章对工会干部的

整风有指导意义⑥。11 月 28 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认可了邓子恢报告的观点，即工会具

体立场和基本立场应分开谈、政府和工会的具体立场有所不同、工会无权取消资本家已答应工人

的要求。会议还指出，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但目前仍需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工作；“公私兼

顾”不仅指公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关系，也指公营企业中工人与行政的关系⑦。根据刘少奇的指

示，会议决定，由《工人日报》将上述思想问题写成专文以作解释，送刘少奇审阅后，在报上公

开发表⑧。

这篇文本从初次报告，到能够成为工会系统整风学习文件，研究者多认为是因为邓子恢与李

立三观点相似，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全国总工会推崇邓子恢的报告所致⑨。但若仔细辨析两者的论

点，不难看出，二者不仅在观点上存在细微差异，更在各自工作站位上存在差异。作为中南局书

记，邓子恢的认识应该是来自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他的报告是为了改善工会同工人的关

系，指导当地经济发展。所以，邓子恢批评当地工会出现了忽视工人利益的偏向。邓子恢的报告

获得了毛泽东、刘少奇的批示，并转发各地党委以检讨提升工会工作，是因其对各地党委工作具

有参考意义。而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领导干部，其考虑的是工会系统的工作如何顺利开展。李

① 《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中南区工会工作报告的通知》（1950年8月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页。

②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同志 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工人日报》1950年8月4日，第2版。

③ 1950年8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整顿工会组织与工会干部作风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对照党的整

风指示、计划开展整风工作，检查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强调工会干部必须首先阅读文件，以明确思想认识，

这些文件包括：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的群众路线一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的作用与任务》、工会法、邓子恢

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工人日报》8月6日社论《整顿工会组织与工会干部作风》。见《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

通知　整顿工会组织和干部作风》，《人民日报》1950年8月13日，第1版。

④ 陈用文：《对建国初期工会若干问题的回顾》，曲青山、高永中：《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5年版，第54页。

⑤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1951年12月14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

1988）》，第253页。

⑥ 《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同志　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人民

日报》1950年9月4日，第1版。

⑦ 这是刘少奇1950年11月29日在会上讲话的观点。刘少奇强调：公私兼顾不仅是指公营、私营企业的关系，也指公营

企业中工人与行政的关系，“认为公营企业中工人本身即主人，不是公私兼顾问题，这种否认公营企业中所存在的矛盾的看法，

是不对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⑧ “附录”，《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综合六卷）》。

⑨ 程璇：《建国初期在工会问题上对李立三的错误批判》，《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吕小蓟：《刘少奇1951年提

出“人民内部的矛盾”概念的前前后后》，《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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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或许是看中了邓子恢报告中有关工会立场的表述，将其作为工会工作的有力抓手，从而将这

篇报告推荐为工会整风学习文件。由中南区工会报告引发的全国性的工会讨论，自此在党内干部

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同层级、不同系统的干部根据各自工作需要，学习了这份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邓子恢关于中南区工会工作的报告之后，各分局响应中央的要求，开始检查工

会工作。与此同时，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随后，各地积极

学习《工会法》，检查《工会法》的执行情况。从各地检查的反馈来看，总的来说，各大区都在不

同程度存在着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

1950 年 7 月 7 日，西北总工会暨陕西省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彭德怀在会上指出，党内有些干部对工人阶级看法上存在偏差，看不惯工人的生活，“工会脱离

工人群众的现象是严重的”①。12 月 26 日，西北局向中共中央报送工会工作的报告，承认“西北

地区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十分薄弱，迭次发生各种严重事故”。因此，西北局“特于12月25日召开

会议”，检查《工会法》的执行情况，讨论工会干部“少而弱”与工会财务工作没有制度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西北局认为，工会工作薄弱的原因是：“各地党委重视不够，对工人的

问题研究得太少，对工运干部具体帮助和指导太少。”②面对西北地区的工会状况，12 月 30 日，

毛泽东批示：“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工会

工作的“问题甚多”，在有些工厂中，党—工会—群众的关系不正常，存在党、工会脱离群众的

现象③。同日，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工会工作报告，批示工会工作存在“严重的缺点”，要求四中

全会召开前，各地党委检查工会工作④。

1950 年 12 月 21 日，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会议目的是加

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同时着重解决城市工作最中心的而又是今天最薄弱的工厂管理、工会

工作和在工人阶级中建党这些重大的问题”⑤。全总西南办事处主任蔡树藩指出，当地的工会工

作，存在“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工会组织存在关门主义、形式主义的偏向，对工人

政治教育还不够，教育内容和方式未根据生产发展而跟进变化，工会工作存在官僚主义、命令主

义⑥。1951年1月24日，毛泽东转发西南局关于城市工作会议的报告给各中央分局负责人，同时

指出，西南局此次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

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并要求中央局各负责人召开城市工

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⑦。

东北局认为，当地工会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工会组织与工作作风上”存在脱离群众的弱点。

具体表现为：有些工会干部在领导生产上“仍然存在一般号召的缺点”，今后要深入生产过程，

“了解及发现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不少工会干部不熟悉工人群众的“生活情况”，不关心“群众

① 彭德怀：《团结和学习》（1950年7月7日），西北五省征编组：《西北总工会简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第

187~188页。

②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1950年12月26日），《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综合六卷）》。

③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报告的批示》（1950年12月30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

（1948—1988）》，第164页。

④ 《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关于工会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30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⑤ 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72页。

⑥ 蔡树藩：《西南工会工作——在西南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2月），杨尚平、陈旦元主编：《西南地区工会

运动（1949—1954）》，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9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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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苦”，使得工人说“工会只会收会费”；许多工会基层组织还极不健全，基层工会干部不知道

该做什么工作；工作作风上，工会工作者不会或不愿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工会干部的委派现象严

重，没有按照《工会法》、工会章程规定的民主原则选举。这些都造成了东北地区工会脱离群众

的现象①。华北局也认为，华北地区出现了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华北局特别提及，保定私营纺

织布厂解雇工人时，关于解雇金，劳资协商给20天工资，工会却主张只发10天；天津中纺二厂则

用党政工团的联合名义开除工人。华北局指出，这些行为让工人感叹“工会只会讲大道理，卖狗

皮膏药，不给工人做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华北局认为，这是因为工会干部不善于站在工

人方面，不善于正确坚持工会工作立场②。华东地区工会工作会议则指出，当地工会工作存在的

问题与缺点包括把生产竞赛看作短期的“突击任务”，存在关门主义与包办代替的“严重现象”，

以及“会议多、任务多、计划多、表格多、头绪多和办法少”等问题③。

经过检查各地工会工作，工会工作的理论讨论由地域性的工作思考，拓展到全国范围的工作

检讨。当然，也反映了理论论争的意义，即理论工作是如何推动各地工会工作的检查自省，从而

更加务实地推进工会工作。

在各地检查工会工作的同时，关于工会工作的理论探讨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邓子恢的

报告谈及了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内的工会工作，但随后的理论探讨，包括高岗的文章、李立三的

报告、刘少奇笔记等，都主要围绕公营企业展开。这一方面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企业性

质的多样性造成了工会工作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说明公营工厂内的工会工作，对于新民主主义

国家的工会工作是重中之重。当然，这一问题仍未形成共识，仍需推动进一步讨论，以便在全党

的工会干部中达成一致认识。

1951年4月，东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撰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并

拟作为《东北日报》的社论发表。该文背后的经验实感，应是东北地区的公营企业。该文从公营

企业的行政和工会的关系入手，强调公营企业中行政、工会都是为了搞好生产，不存在“具体立

场”的差异。由此，该文就与邓子恢的观点发生了差异，并形成了对话。该文从国家政权、工人

阶级政治地位、公营企业的性质等角度，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二者肩负着实现长远利益、现阶段利益的任

务，不应对立起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公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全体人民所有”，公营

企业内不存在剥削关系，因此，行政利益与工人利益“完全一致”。在此之下，新民主主义政权

下的工会立场，与政府立场一致；公营企业内的行政立场与工会（工人阶级的组织）立场一致④。

① 《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健全工会组织，改进工作作风》，《工人日报》1951年1月1日，第3版。

②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各省工会主要情况总结报告》（1951年1月18日），全总内部刊物《供您参考》1951年6月

第96期，第2~3页。

③ 《华东召开工会会议总结报告》（1951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页。

④ 《东北日报》社论稿：《论公营企业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1951年4月），辽宁省工人运动学会、辽宁省总工

会工运史研究室：《工运理论工运史研究·文献资料选编》，1987年编，第146~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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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各种原因，这篇文章最后未见报载①。

必须指出的是，邓子恢报告和高岗主持写的文章中都未直接使用“公私”关系这一理论概念，

而是使用了具体实践中的行政—工会、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当前利益关系这样两对关系。中国

社会对公—私观念的理解不同于公—私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西式公私观，所以，中国的公私观需要

置于中国历史文化观念的环境中来理解。中国的公私观常是一种嵌入在同心圆结构中，随着公私

界线的变动而处于流动的公私观②。所以，20 世纪 50 年代围绕工会论争展开的公私观也要置于

中国的公私观念中才能正确理解。

在相近的时间，不同的场合③，李立三都不同程度对工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

并将其界定为“公私兼顾”问题。李立三认为，公营工厂内存在“公私利益”的差异：“公”指的

是国家利益、公营工厂利益，公营工厂中行政方面代表的国家利益，公营工厂中工人的长远利

益；与之对应的，“私”指的是“每一工人”的利益、私营工厂的利益， 公营工厂中工会代表工

人阶级的利益，公营工厂中工人的短期利益。邓子恢关于公营工厂中行政和工会“具体立场”差

异的提法，在李立三看来其实是公私关系的问题：“其实邓子恢同志所说的不过是把毛主席提出

的‘公私兼顾’的原则，从另一个方面表示出来而已。”李立三从公私关系的角度谈了公营工厂

内部的各类关系的性质，主要体现在工人阶级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的关系

上。“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是发展生产，走向社会主义。而眼前利益是要吃的穿的好一点，生病

可以住医院，孩子有牛奶吃，办好托儿所等等。”所以，李立三认为，对于公营工厂内的公私差

异，应采取“公私兼顾”的办法。具体来看，厂长、工会工作者在工厂体制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

代表谁的利益：厂长的地位决定了他应多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工会工作者的地位决定了要更多

代表工人日常利益。④

由此，李立三将争论的核心确定为公营工厂内部是否存在公私之间的差异，这就使得行政和

工会因处于公私结构的不同位置，从各自的具体立场出发形成差异。从上述材料看，李立三是认

同邓子恢观点的，而对高岗的观点则持异议。推究二者的理论逻辑，高岗所讲的“工人阶级”是

阶级意义上的整体，强调的是作为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在公营工厂内不存在“公私”的差异；

李立三所讲的“工人”，是生存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生存境况不同的个体工人，强调的是要为具

体的“工人”说话。除此之外，高岗考察的是宏观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增加带来的集体福利

① 1951年4月22日，高岗写信请示毛泽东，“最近我们调查了十多个工厂和基层工会的工作，对国营企业中行政工会的

立场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写了一篇文章，但把握不大，可能有错误，特送上，请抽暇审阅指示，可否在报上发表”。4月29日，

胡乔木就此事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东北日报》文章“用正面批驳的

方法也不适宜”，“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5月10日，

刘少奇给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

阅。”5月16日，刘少奇致信高岗：“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

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开会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

好。”见中国工运学院《刘少奇与中国工人运动》编辑组编：《刘少奇与中国工人运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292

页；龚育之、高路：《几个历史争论的回顾——读〈刘少奇选集〉下卷首次发表的三篇手稿》，《读书》1986年第5期；刘少奇：

《关于在国营工厂中建立党委的问题给高岗的信》（195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

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

② 宋少鹏、高夏薇：《境况性知识、内在历史的视域：回看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经验》，《开放时代》2022年第

6期。

③ 李立三于1951年3月在第二次全国电业会议上作《行政与工会的关系》的讲话、4月11日在北京各机关党委和《学习》

杂志联合主办的学习报告会上发表《公营企业工会工作中的公私兼顾问题——在北京各机关党委和〈学习〉杂志联合主办的报

告会上的讲话》。

④ 《公营企业工会工作中的公私兼顾问题》（1951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

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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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支出增加，李立三注意的是微观的生产过程中，既定总产品在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作为主管全国总工会的中央领导干部，刘少奇在研读邓子恢的报告和高岗主持写的文章后，

于 1951 年 5、6 月间撰写了读书笔记。当然，笔记当时未公开发表①。笔记以邓子恢的报告引出

话题，肯定邓子恢的报告是基于当地工会严重脱离工人的情况而写作，但也指出邓子恢的报告存

在没有谈到国营工厂中已不存在阶级对抗、剥削关系这一缺点，并强调这一问题“最近几年已经

在思想上解决了”。笔记指出，国营工厂还未解决的问题是“在国营工厂中如何来调整和正确地

处理公私关系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内的国营工厂里没有阶级矛盾，但存

在“公私矛盾”，邓子恢报告的出发点，正是试图解决工会工作在“公私关系与劳资关系中所发

生的错误偏向”，因此，要解决这一非对抗性矛盾，工会要从普通工人的要求出发，解决群众合

理的诉求，进而说服工人群众，以促进矛盾和解，达到双方一致，共同努力生产②。

若仔细对比会发现，刘少奇与邓子恢、高岗的观点其实存在微妙的异同：刘少奇基本认同邓

子恢关于“立场问题”的主要观点，但也补充了邓子恢论证的不足之处，即国营工厂内不存在阶

级对抗；刘少奇认可高岗关于公营工厂内不存在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的提法，但认为国营工厂内

存在公私矛盾。刘少奇以“公私关系”将邓子恢与高岗的观点统一起来：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在

国营工厂内，是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同时存在一种“新的矛盾”③，这一矛盾是工厂管

理机关同工人群众的矛盾。于是，对于工会而言，要站在普通工人的立场，尽一切可能满足工人

的合理要求，进而提高工人的觉悟④。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经济困难，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生产，而在生产与分配

中存在着暂时性紧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能够全面照顾好工人的生活，以至出现了工人

骚动的事件。各地党委基本把问题归结为工会工作出现问题所致，需要加强工会工作。工会干部

抓住这一观点，从自身工作的角度，认为这是平时行政对工会工作的重视不够，对工人生活、需

求的关注不够造成的。高岗所处的东北地区工业基础雄厚，认为行政利益与工人利益是一致的。

刘少奇以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工会干部为了推动工会工作，以及出于对工人的朴素感情，提出应

解决工人的迫切要求。上述的观点差异其实是各自立场、站位不同所致。

三、定论：强调公私利益的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工会工作引发的理论论争，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审议西北局的工会工作报告后作出批示，准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工会工作问

题⑤。为讨论工会工作作准备，1951年1月，李立三向毛泽东、刘少奇并书记处提交了请示报告，

计划在 1 月下旬召开一次全总常委扩大会议或党组扩大会议，以“检讨全国工会工作的经验教训

① 有研究者认为，这一笔记是为了在四中全会上讨论这一问题而作的准备。这篇笔记直到1985年《刘少奇选集》（下卷）

出版时，才第一次公开发表。见龚育之、高路：《几个历史争论的回顾——读〈刘少奇选集〉下卷首次发表的三篇手稿》，《读

书》1986年第5期。

② 刘少奇：《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1951年5—6月），《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综合六卷）》。

③ 有学者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第一次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概念的领导人。见吕小蓟：《浅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

内部矛盾和党的领导层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4

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28页。

④ 刘少奇：《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1951年5—6月），《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综合六卷）》。

⑤ 《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关于工会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30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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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意见，以便提请四中全会审查”①。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

会议，讨论工会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表示：“各级党委应当专门地经常地讨论工会工作。五月间

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即以工会工作为中心，同时应涉及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管理、工厂

支部工作问题。”②

1951 年 10 月 2 日，李立三向毛泽东报送工会工作中的争论，并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国营企

业内“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工人生活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矛盾，应用公私兼顾的方法解

决③。但是，毛泽东并不同意李立三这一意见。在一份中央文件上，毛泽东批示：工会工作存在

严重错误④。随即，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来处理工会工作的问题。11月16

日，毛泽东批示调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⑤。11月，中共中央改组了

全国总工会党组班子，解除李立三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职务，由刘少奇、

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组成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⑥。从人员配置可以看出，

中共中央对于加强领导工会工作的坚决态度；由此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毛泽东关于工会工作存

在严重错误的这一判断。另外，李立三只是被解除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⑦，由此来看，中共

中央改组全国总工会党组班子意不在处罚李立三个人，而是调整工会的干部队伍结构，加强与改

进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经过筹备，1951 年 12 月 13 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在李富春主持下召开⑧。会议的主

要议程是12月13日李富春致开幕词；14日、19日、22日李立三分别作了三次发言；陈伯达最初

未参会，21 日到会发言。此外，会议期间还有三十余人作了发言。

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全国工会工作、工人运动，检查全国总工会

的领导。党组干事会决定会议的方针是“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改进工作”⑨。

① 《李立三为讨论工会工作问题进行准备工作向毛泽东、刘少奇并书记处的请示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1951年1月4—

6日），《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综合六卷）》。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③ 李立三：《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1951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

研究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98页。

④ 在《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等官方材料中都未见该批示原文，只有涉及工会争论的回忆文章、传记等记录了

这一批示。参见廖盖隆等编：《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1898—

1969》（下），第67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第419页。

⑥ 1948年10月10日，全国总工会六届执委常委会确定的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成员为：李立三、李颉伯、张维桢、

蔡畅、刘宁一、唐韵超、林锵云等人。1950年5月19日，中央批示由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刘宁一、许之桢、李颉

伯、林锵云、蔡畅（全国妇联）、刘子久、冯文彬（团中央）、栗再温、萧明（北京市工会）、黄火青（天津市工会）等11人组成全

国总工会党组（笔者没有括号标出工作单位的均为全国总工会干部）。相较于改组前的党组班子，工会系统干部都不在党组班

子成员之列了，而由中央高层干部直接负责领导。见附录，《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综合六卷）》；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群众团体组织（1949.10—1997.9）》，中共党史

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⑦ 1949年至1954年，李立三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1955年1月至1960年10月，陆续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

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

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⑧ 刘少奇、彭真因故没有参加；赖若愚会议期间有来过几天，后回山西交代工作，便未再与会。

⑨ 李富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12月13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

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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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会前准备了一份“报告草案”①。会议第一天即将“报告草案”下发，要求参会人员“认真

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达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的目的”②。李富春作为中共

中央直接领导的全国总工会党组新班子成员，他的开幕词反映的是中共中央的意见，表明的是中

共中央的判断与认知。其中，报告草案指出了李立三领导工会工作的错误及原因。李富春的开幕

词“照这个文件作一些说明”，因此，可以认为，开幕词的内容是根据报告草案展开的。李富春

的开幕词对这份草案作了说明，指出草案提出了五个问题：工会工作的成绩；全国总工会领导上

的错误；为了纠正全总领导上的错误，今后的工作方向；明年工会工作任务；如何保证全总本身

工作的改进。其中，关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上”存在“严重的错误”是开幕词的重点内容，占比

最大：一是观念上对工会、工人阶级与党的关系认识不正确，没有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工会应在

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二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③。上述两个错误，经过会议发言和

讨论后，数次易稿，最终将全国总工会领导的错误定性为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上的三个错误，分别

是“关于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的问题”“关于工会和党的关系的问题”和“关于处理具体工作的方

法的问题”④。

当然，综合李富春、李立三、陈伯达等人在会上的发言来看，会议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其一，讨论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对工会与党的关系存在“模糊和不正确的观念”。

李富春在开幕词中指出，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对于工会与工人阶级对党的关系上存在着模糊

和不正确的观念”。这就表明中共中央认为，工会干部对党—工会、党—工人阶级关系的认识模

糊、不正确。李富春举了几个例子，来佐证这一观点。首先，工会章程中是否明确指出工人要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李富春表示，全国总工会、各产业工会的章程上，只有搬运工会、铁路工会的

章程明确提出“要把工人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其次，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是否有党的

干部来做“当然委员”？再次，在具体工作上，没有“采取党中央的领导方法”。比如，是由党的

宣传员出面进行公开宣传，还是只能由工会工作者在群众中宣传。最后，工会的宣传教育忽视了

“经常的、有系统的”向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③。

12月14日，李立三在发言中表示：“在任何时候我都认为工会要服从党的领导，工会应当是

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但是目前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发生了错误，这是事实。”④对此，12月21日，

陈伯达对“党的领导”部分作了发言。陈伯达认为，李立三在“党的领导”上出了问题，批评李立

① 据陈用文回忆，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下有一“九人小组”（李立三发言中的“九人座谈会”），包括李富春、李立

三、刘宁一以及全国总工会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刘子久、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兼

机关党委书记栗再温、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许之祯、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萧明、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

议召开前，李富春、李立三、刘子久、陈用文等人开了几天会，准备李富春在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草案”。“报

告草案”主要由陈用文、刘子久根据李富春、赖若愚的讲话记录起草而成，经李立三阅过。因此，“报告草案”指的是李富春

准备在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第一次初稿。见《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前对〈结论〉草案第一稿提的意

见》（1951年12月5日），《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综合六卷）》；陈用文：《对建国初期工会若干问题的回顾》，曲青山、高永

中：《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② 李富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12月13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

第217页。

③ 李富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12月13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

第217~226页。

④ 《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1951年12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党史工运史教研室编：《建国以来工

运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1957年10月）》（一），第74、76、77页。

③ 李富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12月13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

第219~220页。

④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1951年12月14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

1988）》，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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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工作中强调“在企业中主要依靠工会”，似乎只有工会组织才能代表工人阶级，“而把党的

组织放到一边”①。这种批评思路也意味着，工会干部作为党的干部虽然从未在原则上否定过党

的领导——不论是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还是党对工会组织的领导，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由于

新的政权刚刚建立，具体如何来实现党的领导仍在摸索中，这就使得党内干部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思考问题，开展工作，进而造成中央领导与工会干部在认知上的位差。

其二，讨论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

李富春在开幕词指出，工会工作在“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方面存在错误，“缺乏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原则与实际、一般与具体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受此影响，在工作中产生片面

性，进而产生急躁性。具体来说，表现为不注意地方的需求、群众的意见②。12月14日，李立三

发言指出：“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是“带左倾的错误”；强调了统一，而没有注意

到“全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照顾到地方的特殊性；造成不尊重各地党的领导，地

方工会不知道听从全国总工会还是地方党的意见③。上述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错误，影响到了

生产问题，产业工会的领导关系的问题，工资问题、劳动保险问题、财务问题、统计问题，以及

全国总工会机关的工作问题④。

就中共对产业工会的领导问题，李富春在开幕词中指出，组织问题上“只是从上而下的搭架

子”，没有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⑤。12月14日，李立三在发言中反思，在新中

国成立后不到7个月内，建立10个产业工会的计划过于急躁，当时全国范围内，很多地方不具备

相应的条件。在工资问题、劳动保险问题、财务问题、统计问题等具体工作上，李立三自我批评

了工作内容上的主观主义，表示自己的错误在于过于强调统一，而没有注意各地的差异性，缺乏

灵活性。至于全国总工会机关本身的工作，12 月 14 日，李立三在发言中指出缺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没有形成核心领导”，二是“有方针无计划”，三是“有计划无检查无总结”⑥。

其实，李立三 14 日、19 日的发言对于组织问题、具体工作的自我批评，都归结为对地方多

样性认识不足，即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辩解，因为李立三将问题指向具体的

工作方法，这与中共中央的判断仍有出入。在会议讨论过半，经参会者提醒后，22日李立三才反

思，工作失误是由于过分强调“工会组织的独立系统，因此在事实上表现出对地方党委与中央局

领导的不重视”⑦。这就提升到工会与党的关系的高度，是党—工会—工人阶级的领导体制这一

更高层次的政治问题。

其三，讨论了工会工作是否以生产为中心。

“生产问题”在草案时还未单列为一项，而只是作为因“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而

① 陈伯达：《陈伯达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1951年12月21日），辽宁省工人运动学会、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研

究室：《工运理论工运史研究 文献资料选编》，第117页。

② 李富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12月13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

第221页。

③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1951年12月14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

1988）》，第234~237页。

④ 生产问题因其重要性与独特性后文详细论述。

⑤ 李富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12月13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

第223页。

⑥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1951年12月14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

1988）》，第241~246页。

⑦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三次发言》（1951年12月22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

1988）》，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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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影响的工会工作之一。但 12 月 20 日，李富春发表《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这一发言时，

“生产问题”已被提至第一位的错误。由此可见，会议是经讨论后才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

性与严重性。

李富春在开幕词中强调，工会中心任务应该是“面向生产”，而不是“片面的福利”①。12

月 14 日，李立三在发言中对李富春提出的问题逐一回应。从发言来看，李立三确实承认、反思

了工会工作中存在李富春所提出的错误，但是，他并不认为错误原因在于“把生产与福利平列起

来”，而是他担心，如果现在批判片面强调福利的观点，“就会来一个纠偏，这就可能影响下面的

工作”②。经过会议几天的讨论，发言者纷纷表示工会的首要工作应是“面向生产”。在这种氛围

下，李立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2月22日，李立三的发言就转而承认：“听了富春

同志以及同志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再三说明和解释以后”，自己方才意识到，虽然以往自己在工作

中讲了不少以生产为中心的问题，但实际工作中，“的确没有把它作为突出的中心来贯彻”③。

其四，着重讨论了“公私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尤其是聚焦于“以生产为中心”还是“分配中

心论”的问题。

李立三对工会工作的思考，出发点是工会同行政关系出现了问题。12 月 19 日，李立三在发

言中指出，他曾看过17个省市检查工会法的报告，认为存在工会与行政关系不好的问题。李立三

将其界定为“公私关系”，认为这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日常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问题”。

对于公私关系之间的矛盾，李立三认为其实质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更进一步，其表现形式

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这是对生产结果的分配，分为用于社会积累与用于劳动者收入的两部

分④。李立三认为，留给社会积累和分配给劳动者收入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根据这一思路，

李立三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公私兼顾”。要做到公私兼顾，就要运用毛泽东所说的“发展生产的

基础上改善工人生活”。李立三认为，“把分配搞的合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公私兼顾”这

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工会工作上，就是“代表工人群众个人利益”⑤。

李立三的思路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在发展生产

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生活”，从字面意义就能理解，发展生产与工人生活应呈正相关关系。社会主

义社会的生产，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运用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进行联

合的生产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了补偿生产消耗、用于积累以及公共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后，剩余

的消费资料全部用于在劳动者间依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个人分配。这样，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是

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同向发展的。然而，李立三对其的解释，把重点放在了“分配”上，直接忽视

了“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这一前提。李立三的这一逻辑没有将社会生产过程纳入考虑，即社会总

收入的增长，会带来消费资料的增长；在单个的生产过程中，对既定的产品收入进行分配，才会

出现社会积累和个人收入的此消彼长。在这一思路下，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要密

① 李富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12月13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1988）》，

第221页。

②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1951年12月14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

1988）》，第254页。

③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三次发言》（1951年12月22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1948—

1988）》，第288~289页。

④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二次发言（记要）》（1951年12月19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

（1948—1988）》，第260、262页。

⑤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第二次发言（记要）》（1951年12月19日），李桂才：《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

（1948—1988）》，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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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联系工人群众，似乎也只能着眼于工人的利益，那么，在单个生产过程中，着眼的就只能是工

人的日常利益，即李立三强调的“公私兼顾”，然后工会站在工人一边。

12月21日，陈伯达在发言时直言要以“立三之矛，攻立三之盾”。陈伯达直指生产和分配问

题，认为李立三是“以分配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生产为中心”，这是“分配中心论”。陈伯达承认

“公私矛盾”是存在的，但陈伯达所言的“公私矛盾”是指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新的东西与

旧的东西的矛盾，是先进的与落后的矛盾”；与李立三所说的整体—个人利益，长远—日常利益

相异。陈伯达指出，工会的任务是“尽量消除这个矛盾而不是扩大这个矛盾”，而且，工会工作

应发挥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组织“最落后的群众”参与经济建设，这一工作的本质应该是“以

生产为中心的问题”。陈伯达认为，从工会工作来说，这不仅仅是工会职能的问题，更是“领导”

上的问题——“我看这是工会工作的路线错误，是工会工作的方针错误，党中央领导下的某个部

分的领导错误。”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运工作中之所以出现了工人罢工、工会脱离群众等问题，中共中央认为，

这是由于党领导的工运工作出了问题，所以，要对工会的领导工作“来一个整个的解剖”②。在

中共中央看来，新中国成立后适宜的工会领导体制，应该是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共产主义教

育作用，教育工人阶级积极投入生产，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进而改善生活。然而，工会系统的干

部似乎只看到了工人的短期诉求，认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行政只注重生产，工会对工人日常利益

关心不够，解决办法是工会应更多地关心工人日常利益。工会领导干部只考虑到工人个人利益、

眼前利益，在单个生产过程内考虑分配，将生产置于与工人利益对立的位置，进而造成了公—私

的矛盾，这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③的解决办法。这与1948年“二七”社论所说的问题相

似。工会领导干部再次犯了“近视”的错误，“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

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只看见树木”就是李立三为代表的工

会干部紧盯工人的日常利益，“不看见森林”则是指没有真正领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

生活”。

究其原因，除了陈伯达从生产—分配的理论层面作出的理论分析，可能还有一个主观原因，

即工会干部基于过往经验、工作站位，从经验上、情感上选择了偏向工人福利的立场，从分配的

角度试图“快速”解决工人的生活诉求。这种短视在特定时期虽然能缓解工人与党的关系，但从

长远看，却有可能影响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最终也有可能损及工人的利益。

1951年1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以决议的

形式“统一思想，改进工作，以便进一步展开全国工人运动”。决议指出，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作上

第一个“重大的错误”是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关于国营

企业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李立三“不是强调公私利益的一致，而是特别强调公私利益的矛盾”，

“我们国营企业中已经没有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的存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④。也

就是说，中共中央对公私关系下了定论：应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工会的中心工作应是发展生产。

① 陈伯达：《陈伯达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1951年12月21日），辽宁省工人运动学会、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研

究室：《工运理论工运史研究·文献资料选编》，第111~113、115~116页。

② 陈伯达：《陈伯达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1951年12月21日），辽宁省工人运动学会、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研

究室：《工运理论工运史研究·文献资料选编》，第117页。

③ 陈伯达：《陈伯达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1951年12月21日），辽宁省工人运动学会、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研

究室：《工运理论工运史研究·文献资料选编》，第117页。

④ 《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1951年12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党史工运史教研室编：《建国以来工

运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1957年10月）》（一），第73、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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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全国工会系统从上而下开展对“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批判。

结　语

1949年至1951年的工会理论讨论，不只是简单的工会自身建设的问题，也不是中共单向强势

实现党对工会的领导，以让工会实现“政治性嵌入”①的问题，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内

不同的干部站在各自的立场，真诚地思考在新政权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从中共的角度而言，

也是在新政权建立初期，探索与思考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用什么样的领导体制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于

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工厂体制，才能统一各方力量，服务于生产这一中心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李立三与陈伯达就公营工厂内公私关系的讨论事实上已经开启了这场讨

论，李—陈论争的背景就是为着建立全国统一政权下的工会工作而做理论与思想上的准备。1950

年 7 月，邓子恢基于中南地区的工会工作，提出了公营工厂中工会与行政“具体立场”存在差异

的观点。由此，引发了党内干部的观点交锋。此后，高岗鲜明提出与邓子恢相异的观点，认为公

营工厂内部各方的立场可能是一致的。李立三、刘少奇回应了上述观点，以“公私关系”对论争

进行总结，认可了存在公私矛盾。而毛泽东对于李立三与刘少奇的观点还存在差异。此后不久，

毛泽东对工会工作批示中认为工会工作“存在严重错误”，遂提出召开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

以加强对工会的领导，统一干部思想。全总扩大会议经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基本形成共识，认为

工会工作应紧抓“生产”，把生产作为工作中心，基本也把认识统一到公营工厂内公私一致的这

一认知上。

当时就有人认识到理论争鸣在中共思想政治工作上的重要性，认识到“真正的一致常常是经

过争论才能达到的”②。凝聚共识并不容易。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党内外对同一件事产生分歧

是正常的。从干部思想教育的角度来看，工会系统的论争首先是各地干部基于实际工作的观察

而作出的思考，并敢于发表意见，进行观点的碰撞；在各级干部发表各自观点后，中共中央根据

对现实形势的判断，把控观点的方向，进而召开党组会议，经过党内的大辩论澄清思想。中共一

向重视党内教育，通过多种活动，运用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工作方法，在思想战线上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以实现全党“经常的政治教育工作”③，以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

和工作能力。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党内关于工会工作的这场讨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同

时，一方面加强了对工会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工会干部的理论与政治上的觉悟，统一了中共

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体制、职工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另一方面纠正了工会的具体工作的内

容与方法，在组织体系、思想教育等方面作出调整，最终实现了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党的周围的目

标，实现了党对工人阶级的有效领导。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新政权建立初期，中共正探索建立

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领导体制，这场讨论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讨论既有助于形成党的工人的领

导体制、工厂的领导体制，也有助于形成工会干部对于这一工厂体制的认知与认同。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魏少辉]

① 杨涛：《镶嵌与磨合：中国工会“特色”的形成》，《区域》2019年第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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